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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机构能力认可准则在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

压力管道检查领域的应用说明

一 引言

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下同）、压力管道是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

会（英文缩写：CNAS ）对检查机构的认可领域之一，该领域涉及锅炉、压力容

器、压力管道的检验检测、监督检查活动。

本文件中锅炉是指利用各种燃料、电或者其他能源，将所盛装的液体加热到

一定的参数，并承载一定压力的密闭设备，其范围规定为容积大于或者等于 30L

的承压蒸汽锅炉；出口水压大于或者等于 0.1MPa（表压），且额定功率大于或者

等于 0.1MW 的承压热水锅炉；有机热载体锅炉；压力容器是指盛装气体或者液

体，承载一定压力的密闭设备，其范围规定为最高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0.1MPa

（表压），且压力与容积的乘积大于或者等于 2.5MPa·L 的气体、液化气体和最

高工作温度高于或者等于标准沸点的液体的固定式容器和移动式容器；盛装公称

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0.2MPa（表压），且压力与容积的乘积大于或者等于

1.0MPa·L 的气体、液化气体和标准沸点等于或者低于 60℃液体的气瓶、氧舱

等；压力管道是指利用一定的压力，用于输送气体或者液体的管状设备，其范围

规定为最高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0.1MPa（表压）的气体、液化气体、蒸汽介

质或者可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最高工作温度高于或者等于标准沸点的液

体介质，且公称直径大于 25mm 的管道。

本文件所指的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均不包含核设备、船舶、铁路机车

上附属的锅炉、压力容器或压力管道。

本文件是 CNAS 根据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的特性而对 CNAS—CI01：2006

《检查机构能力认可准则》所作的进一步说明，并不增加或减少该准则的要求。

因此，本文件采用针对 CNAS《检查机构能力认可准则》的具体条款提出应用说

明的编排方式，故章节号是不连续的。

本文件需与《检查机构能力认可准则》和 CNAS—CI02：2006《检查机构能

力认可准则的应用说明》同时使用。

二 应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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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1.3 从事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检查活动，还

应具备相应资格，满足国家有关法规的要求。

3 管理要求

3.1 从事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检查活动的检查机构应当是 A类或 B 类检

查机构，检查机构或其母体组织应当是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检查

机构能够独立公正地开展检查工作。

3.2 检查机构应有组织结构图描述其组织内部门之间，以及组织内部门与分支

或派出机构/部门之间的关系；B 类检查机构还应描述其与母体组织、母体组织

相关部门的关系。

4 独立性、公正性和诚实性

4.2 独立性

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检查机构不得从事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的

生产和销售，不得进行推荐或者监制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影响公正性的

活动。

6 组织和管理

6.3 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检验师及以上持证资格，熟悉业务，具有适应岗位需

要的政策水平和组织能力。对大型检查机构可以设立专业技术负责人，但专业技

术负责人应当至少取得该专业检验师及以上资格。

6.4 检查机构应有文件化的对检查人员监督的程序、内容、方式、周期以及监

督结果使用的要求，并且明确监督人员的任职要求及其职责和权力。

8 人员

8.1 检查机构中从事管理和检查的人员应当是办理了合法聘用手续的全职签约

人员，检查人员不得同时受聘于两个检查机构从事检查、检测活动。

8.2 从事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检查工作的人员应当取得相应的检验、检

测资格证书,检查人员级别、项目、检查工作范围的要求见附表 1。检查机构应

当对检查人员，特别是出具综合检查结论或对检查结论作出解释的检查人员的专

业技术能力和检查工作质量进行定期统计、评价，并将其作为检查人员胜任相应

岗位、工作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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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检查人员分级、项目、检查工作范围

序

号
级 别 项 目 检查工作范围

1
锅 炉

检 验

额定蒸汽压力小于及等于 2.5MPa 的蒸汽锅

炉，额定出水温度小于 120℃的热水锅炉，以

及各类有机热载体锅炉检验

2
压力容

器检验
第一类压力容器，第二类低、中压容器检验

3
气 瓶

检 验
无缝气瓶、焊接气瓶和特种气瓶检验

4

检验员

压力管

道检验

(1)输送 GB50160《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及

GBJ1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规定的火灾危险性

为甲、乙类可燃气体或甲类可燃液体介质且设计压

力 P＜4.0MPa 的管道；(2)输送可燃流体介质、有

毒流体介质，设计压力 P＜4.0MPa 且设计温度≥400

°C 管道；(3)输送非可燃流体介质、无毒流体介质，

设计压力 P＜10MPa 且设计温度≥400℃的管道；(4)

输送流体介质，设计压力 P＜10MPa 且设计温度＜

400℃的工业管道，公用管道检验

5
锅 炉

检 验
各类蒸汽锅炉、热水锅炉、有机热载体锅炉检验

6
压力容

器检验
各类压力容器检验

7

检验师

压力管

道检验
工业管道、公用管道、长输管道检验

8
高级检验

师

承压类

特种设备

检 验

各类锅炉与压力容器、有机热载体锅炉、各类压力

管道等承压类特种设备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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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检查方法和程序

10.2 检查机构应当按其开展的检查活动制定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检查指

导书，尤其是应当明确检查结论的判断准则。

10.8 检查机构应当建立检查安全管理程序，对危及检查人员及设备安全的危险

源进行辨识，评价其风险，制定相应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并让检查人员知晓。

14 分包

14.1 检查机构不得将所承担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检查工作分包给其他检

查机构。无损检测等专项检测项目可以分包，但分包方应具备相应检验资格。

16 合作

检查机构应当参加 CNAS 公布的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检查项目的能力

验证活动，尽可能参加检查机构间的比对活动，寻求在检查人员技术水平和经验、

装备能力、检查技术方法等方面的改进，增强对其检查结果的信心。


